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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有關機關辦理

技術服務採購，廠商於投標時須提出設計圖，供機關於開

標後辦理競圖者，不適用異質採購最低標決標方式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工程會101年6月13日工程企字第101002196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工程會函文內容如下：

(一)100年1月26日修正之本法第52條第3項，增訂專業服務

、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，得採不訂底價之最有利標方式

辦理，以鼓勵各機關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知識經濟相關

之採購，避免廠商低價搶標，影響履約品質。

(二)復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

以上之採購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：

九、委託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，經公開客觀

評選為優勝者。」另工程會已依本法第22條第2項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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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，其第2

2條規定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優勝廠商之評選作業，準

用本法有關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。工程會並多次通函各

機關，建議辦理技術服務採購，依上開辦法規定辦理。

(三)工程會95年6月20日以工程企字第09500227540號函頒各

機關之「政府採購決標方式認定原則」，其項次貳載明

「異質採購採最低標決標：異質項目較少或差異程度較

小者，宜採異質最低標決標而不宜採最有利標決標。」

另工程會92年6月5日工程企字第09200229070號令頒「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，其序號五之（六）載明「決

標原則不適宜，例如：宜採最有利標者卻採最低標。」

。

(四)綜上，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，廠商於投標時須提出設

計圖，供機關於開標後辦理競圖者，難謂異質項目較少

或差異程度較小，不適用本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規定

，及工程會訂頒之「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」。

三、本案相關函文亦登載於本府採購業務資訊網網頁(http://

pwb.tcg.gov.tw/bid_system/)之採購事務/採購法令/採

購相關解釋函之項下，可逕上網參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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